
 

北京林业大学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为了认真贯彻教育部办公厅外交部办公厅教外厅函

[2017]56 号“关于严格规范来华留学招生和管理工作的通

知”，加强我校来华留学生安全防范工作， 及时、迅速、规

范、有效、合理处理我校留学生突发事件，维护校园秩序，

特制定本预案。 

一、本预案主要是针对危及留学生身心健康和生命安

全的突发性意外事件，是我校处理留学生突发事件的主要依

据。 

二、突发事件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一）成立北京林业大学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预防与处

理领导小组 

组长：主管外事的副校长 

副组长：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保卫处处长、各学院

主管外事院长 

成员：国际交流与合作处主管外国留学生的工作人员、

保卫处工作人员、相关学院留学生辅导员或外事秘书。 

主要职责： 

1、组长职责：负责本校应急预案的启动、突发事件处

置的指挥和处置后的调查、分析、总结、信息发布等工作。 



2、副组长职责：积极配合组长开展工作、在人力、财

力、物力等方面为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提供保障。 

3、组员职责：服从组长和副组长的安排，严格执行学

校的应急预案，坚守岗位。 

（二）来华留学生应急事件处理工作办公室设立在国际

合作与交流处 

主要职责： 

1、 负责本校来华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建立

24 小时有效联络渠道。 

2、 组织开展对来华留学生的安全和法制教育，检查、

了解涉及来华留学生设施的安全运行情况，排查安全隐患。 

3、 遇到突发事件，及时、准确、全面了解信息。第一

时间到达现场、采取果断措施，控制局面，阻止事态发展，

研究处理的具体策略。 

4、 及时、准确的上报学校突发事件预防与处理领导小

组，听从指挥、规范处理。同时，根据不同事件和等级向相

关上级主管部门汇报。 

5、 配合学校有关部门做好舆情控制，信息发布，新闻

媒体的接待。 

三、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原则 

我校处理来华留学生突发事件的总原则是：保证来华留

学生的生命安全以及维护我国的国际声誉和利益。做到预防



为先，责任到人，联系畅通，及时通报，迅速处理，积极配

合，统一信息发布，事后总结报告。 

（一）预先防范。 

做好来华留学生的安全生活教育和法制教育。及时检查

留学生宿舍的安全制度落实情况。严格执行留学生宿舍楼的

安全值班制度和会客制度。组织学生外出活动时，办好人身

保险手续，防止发生伤害事故。 

（二）责任到人。 

来华留学生突发事件处理领导小组及应急事件处理工

作办公室分工明确，责任到人，避免发生突发事件无人过问

现象。 

（三）联系畅通。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主要负责来华留学生的日常管理，需

时时确保与学生、领导小组的联系畅通，使问题能够在第一

时间得到重视。  

（四）及时通报。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突发事件预防与处理领导小组在获

悉突发事件后，要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根据突发事件性

质及类型，必要时还要及时向学生家属（监护人）、公安部

门、驻华使馆以及上级领导部门通报情况。 

（五）迅速处理。 

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事件处理工作办公室、来华留学



生突发事件预防与处理领导小组成员应在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沉着冷静，果断决策，及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把突

发事件的影响和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六）积极配合。 

突发事件涉及医院、防疫、公安、消防、交通等部门时，

负责处理突发事件的留学生管理干部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

的工作。 

（七）统一发布信息。 

面对社会、媒体，留学生管理干部个人不得擅自表态，

由来华留学生突发事件预防与处理领导小组统一对外口径。

控制校园网络，避免产生负面影响。 

（八）事后总结报告。 

事件处理完毕后，外国留学生突发事件领导小组要认真

总结经验教训，填写“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情况登记表”，总

结报告，完成材料的上报存档工作。 

四、留学生突发事件的报告 

（一）了解情况要及时 

应急事件处理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发现或得知留学生

遭遇突发事件后，应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控制好现场。在

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到事件发生的性质和具体情况。 

（二）报告程序要清晰 

应急事件处理工作办公室接到涉及来华留学生突发事



件报告，应立即准确、清晰、全面的电话报告领导小组组长，

并按领导小组组长要求进行工作。 

对重大突发事件执行电话报告后，应立即向北京市国际

交流与合作处、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来华留学生工作处

以及相关组织机构提出详细的书面报告。 

（三）报告内容要据实 

报告内容应包含： 

1、当事人自然情况：姓名、性别、年龄、国别、住址、

学习院系、专业、是否奖学金生、是否购买医疗保险等； 

2、事件发生的基本情况：时间、地点、规模、破坏程

度以及有无伤亡等； 

3、事件发生的起因分析、性质判断和影响程度； 

4、处理过程和处理结果。   

报告内容要客观真实，不得主观臆断，不得漏报、瞒报。 

五、对留学生突发事件的知情报告是全校师生的责任和

义务。对知情迟报、谎报不报者，学校将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二〇一七年七月                         

 


